
109年度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辦理藝術教育活動實施要點。

二、教育部補助海外臺灣學校審查作業要點。

貳、目的

一、營造校園美感環境之教學情境，協助師生培養細膩而沉潛的人格形塑及美感素養

並達成境教的目標。

二、藉由參與校園美感環境的改造，營建美感體驗和文化探索空間，催化學校空間知

性與美育認知的改善，創造教師與學生之間交流對話的場域。

三、打造校園與緊鄰社區的美感共學場域，協助學校鏈結社群形成具生活與感動的美

感校園，成為一座超越圍牆的「公共美學教育場」。

四、營造兼顧在地自然環境、文化、學校需求及整體美感之校園教育場域，深化學校環

境與公民美感教育課題的主張，彰顯學校區位環境美學特色。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肆、實施對象：

一、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二、教育部核准立案之海外臺灣學校。

伍、實施內容

一、實施方式：

（一）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規劃輔導團隊（以下簡稱專案輔導團

隊）協助學校校園美感環境問題診斷，分析、建議與評估。

（二）各徵選學校成立校園環境美感教育籌劃工作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成員

包括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學生代表及學者專家，共同參與校園空間及美感

環境檢討與規劃。

（三）學校應就校內外之美感教育環境潛力點，進行檢討，擬訂校園美感教育環境

再造計畫，納入校務發展計畫，以建立校園整體美感及學校發展特色。

（四）學校選擇合適的校園美感環境再造實施地點，規劃具體可行計畫並提出申請，

經審查通過後據以執行。

二、實施項目：

（一）校園空間美學：學校特色與區域歷史文化鏈結、校園空間美學與學校文化色

彩規劃、校園景觀與環境行為改善、歷史空間改造與再生等面向。

（二）校園生態美學：生態資源循環系統營造、社區生態美感建構、生態場域學習

載具設置等面向。

（三）校園美感教育課程：校園生態美學教育、校園歷史文化空間教育、配合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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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環境改造過程相關配套課程規劃。

（四）校園與社區美學：校園美學與社區環境營造、學校與社區及社群互動關係、

建構區域重要教育場域。

（五）其他有助提升校園「美感教育」之項目。

三、實施流程：（得依實際執行所需，調整各階段期程）

（一）徵選說明：由專案輔導團隊分別於 109年 4月 16日（東區花蓮場）、4月 17

日（北區臺北場）、4月 23日（南區高雄場）、4月 24日（中區臺中場），

辦理 4場補助計畫徵選說明會，詳如附件 4。

（二）申請期程：

1. 申請學校於 109年 5月 18日（星期一）前向所屬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函送「申請計畫書」。

2. 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縣（市）政府：於 109年 5月 28日（星期四）函

送「主管機關送件表」（附件 1）與所屬學校「申請計畫書」（附件 2），

向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提出申請。

3. 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海外臺灣學校：於 109年 5月 28日（星期四）

前函送「申請計畫書」，向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提出申請。

4. 專案輔導團隊於 109年 7月前完成決選審查後，提送教育部核定受補助

各縣（市）及直轄市政府教育局（處）轄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國立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海外臺灣學校之計畫項目與補助經費。

5. 本申請補助計畫於文到日起至 109年 5月 28日（星期四）前完成上述流

程，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三）審查方式及標準： 

1. 四階段審查方式：

（1）第一階段「初審」：由專案輔導團隊邀集學者專家組成審查小組，

就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各縣（市）政府、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及海外臺灣學校所提送申請計畫書，進行計畫書相關文件資料檢

視作業，文件資料不足者予以退件後，依審查標準進行書面資料

初審作業，擇優者進入第二階段審查。

（2）第二階段「複審」：由專案輔導團隊之審查小組召開審查會議，將

通過初審進入複審之學校，依規畫時程進行現場簡報、審核，並擇

優錄取進入第三階段輔導學校。

（3）第三階段「輔導工作坊」：通過第二階段複審學校，參與專案輔導

團隊辦理之工作坊，由輔導團隊及輔導委員、專家學者等協助學校

端進行方案內容討論，本階段得視需要擇期辦理現場訪視。本工作

坊之學校端應由校長或指派學校主要負責人員、相關藝能科教師與

設計師團隊等共同參與。

（4）第四階段「決選」：各學校經輔導工作坊後提出最終修正計畫書後

辦理現場簡報，由專案輔導團隊及審查小組審核修正方向，確認

符合本計畫宗旨與精神者，由專案輔導團隊提報教育部審核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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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單及經費等事宜。

2. 審查標準：

（1）美感教育理念與對策的適宜性（30%）。

（2）整體校園美感環境之檢討分析及執行策略（25%）。

（3）學校相關資源整合與教育配套措施（20%）。

（4）師生參與及課程融入（15%）。

（5）預算編列之合理性（5%）。

（6）後續管理維護機制（5%）。

（四）規劃輔導：經教育部核定公告獲補助學校後，學校依審查通過之計畫內容，

進行實質規劃設計，並接受專案輔導團隊之諮詢輔導。

（五）執行期程：自核定日起至 110年 7月 31日止受補助學校依政府採購法相關

規定辦理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之設計、監造及施工等作業，並完成本案工

程及竣工結案報告書，於計畫屆滿 1個月內備文報請結案作業。

（六）成果示範：110年 9月底前由專案輔導團隊遴選執行績優學校公告，以作為

美感校園示範學校。

陸、申請資料：申請計畫書紙本 2份、光碟 1片（內含附件 2之計畫書WORD檔及 PDF

檔、計畫相關規劃設計草案 JPG圖檔）。

一、申請計畫書內容：

（一）計畫理念及目標。

（二）推動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機制及組織。

（三）整體校園美感環境現況檢討分析。

（四）109年度申請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

1. 具體構想。

2. 執行內容。 

3. 執行策略及方法。

4. 課程、活動及教學結合與融入。

5. 相關資源整合及配套措施。

6. 執行進度。

7. 後續管理維護機制。

8. 經費預算（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編

列）。

9. 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

二、申請計畫書格式：如附件 2，請依下列規範敘寫

1. 紙張大小：A4（29.7 cm × 21 cm）

2. 行距：15-20 pt

3. 字型：12 pt（中文採用新細明體；英文採用 Times New Roman）

4. 如不敷填寫，得另加頁，並請標註頁碼。

5. 申請計畫書頁數至多 18頁。

6. 採重點精簡表達，請雙面列印，並採長尾夾或其他可拆方式裝訂，請勿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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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裝。

7. 本計畫及相關申請表件，請至：教育部全球資訊網/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資料下載，下載使用。

柒、經費補助原則

一、依教育部補助辦理藝術教育活動實施要點第八點規定辦理，並採取競爭型補助機

制。總計畫經費以資本門為主，可酌編經常門（以 10%為上限）。

二、本計畫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財力級次採部分補助：

（一）第一級者（臺北市），本部實際補助金額不超過計畫總額之 75%。

（二）第二級者（新北市、桃園市），本部實際補助金額不超過計畫總額之 80%。

（三）第三級者（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新竹縣、新竹市、嘉義市、金門縣），

本部實際補助金額不超過計畫總額之 85%。

（四）第四級者（宜蘭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基隆市），本部實際補助金額

不超過計畫總額之 88%。

（五）第五級者（苗栗縣、嘉義縣、屏東縣、臺東縣、花蓮縣、澎湖縣、連江縣），

本部實際補助金額不超過計畫總額之 90%。

三、本計畫對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教育部核准立案之海外臺灣學校為全額補助。

四、依審查結果，擇優核定 14-18校為原則，每校最高補助新臺幣 200萬元。

捌、經費請撥及核銷

一、審查結果經核定後，由教育部函知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副知受補助學校）

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海外臺灣學校，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

結報作業要點」規定分期掣據向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請領補助款。

二、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縣（市）政府應督導受補助學校於110年7月31日前完成本

案工程竣工結案報告書，原始支出憑證留學校備查。並應於計畫屆滿1個月內備

文檢送總補助經費收支結算表1式2份及各受補助學校成果報告紙本2份（含光碟

1片），向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報請結案作業。

三、受補助之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海外臺灣學校於 110年 7月 31日前完成本案工

程竣工結案報告書，原始支出憑證留學校備查。並應於計畫屆滿 1個月內備文檢

送總補助經費收支結算表 1式 2份及成果報告紙本 2份（含光碟 1片），向國立

臺中教育大學報請結案作業。

四、經費請撥、調整、支用、核結，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

點」規定辦理。

玖、績優評選與發表

由專案輔導團隊邀集學者專家組成評選小組，於 110年 10月底前，以書面或實地

訪視方式遴選 109年度受補助學校之執行成果，辦理績優學校評選及成果公告，

以作為美感校園示範學校。

拾、督導與考核

一、本計畫執行期間，專案輔導團隊得視實際需要進行訪視；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

縣（市）政府應督導學校提供各項資料，以瞭解實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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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助經費之運用經發現與補助用途不符，或違反本計畫規定者，得限期令其改正

或視情節輕重撤銷補助，並追回全部或部分已撥付之補助款。 

三、受補助學校之承辦人及相關參與人員，應配合參加教育部辦理之各項美感教育課

程研習及輔導，以提升計畫執行之品質。

四、本計畫之補助款應專款專用，不得任意變更用途，計畫如有變更之必要或因故無

法執行，應事先提報修正計畫書、函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縣（市）政府後，

函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核對後送教育部核定。 

五、受補助學校執行過程遇有經費不足現象，應自行籌措財源，不得要求追加補助數

額。

六、受補助學校執行本計畫有關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及行政程序法等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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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審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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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09年度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

申請計畫書

主管機關送件表

縣市名稱：

排序 申請學校(全名) 總計畫金額 申請補助金額 初審意見

1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2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3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4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縣市承辦人：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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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09年度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

申請計畫書

一、學校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 (請填寫完整校名)

地址

校長
聯絡電話

E-mail

計畫

承辦人

職稱

聯絡電話

傳真

E-mail

二、學校簡介

（一）全校人數：　　　　　　　人

（二）學校佔地面積：　　　　　　　公頃

（三）樓地板面積：　　　　　　　平方公尺

（四）學校特色：（請簡述學校發展特色與重點）

三、計畫主題、理念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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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機制及組織

五、整體校園美感環境現況檢討分析

六、109年度申請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

（一）具體構想

（二）執行內容 

（三）執行策略及方法

（四）課程、活動及教學結合與融入

（五）相關資源整合及配套措施

（六）執行進度

                時間

工作項目

109

年

8

月

109

年

9

月

109

年

10

月

109

年

11

月

109

年

12

月

110

年

1

月

110

年

2

月

110

年

3

月

110

年

4

月

110

年

5

月

110

年

6月

110

年

7

月

110

年

8

月

……

……

設計監造施工發包 Ⅴ Ⅴ

……

……

……

驗收、結報 Ⅴ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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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後續管理維護機制

（八）經費預算（詳附件 3：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1.計畫總金額：資本門 000,000  元，經常門 000,000   元

2.申請補助金額：資本門 000,000  元，經常門 000,000   元

3.自籌金額：資本門 000,000  元，經常門 000,000   元

4.自籌比率：00%

5.自籌經費來源：

（九）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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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09年度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工作項目表

 （一）預計辦理校園美感環境再造工作項目（工作項目請打 V，可複選）

申請項目 申請細項 勾選欄 備註

1.校園空間美學

1-1 學校特色與歷史文化空間

1-2 校園文化空間美學

1-3 學校文化色彩規劃

1-4 校園景觀與環境行為改善

1-5 社區文化特色運用

2.校園生態美學

2-1 生態資源循環系統營造

2-2 社區生態美感建構

2-3 生態場域學習載具設置

3.校園美感教育課

程

3-1 校園生態美學教育

3-2 校園歷史文化空間教育

3-3 校園美感環境空間運用配套課程

4.校園與社區美學

4-1 校園美學與社區環境營造

4-2 學校與社區及社群互動關係

4-3 建構區域重要教育場域

5.其他有助提升校

園「美感教育」之

項目

5-1 

5-2 

5-3 

（二）申請項目需求說明（為提供適宜指導建議，請詳細填寫，供專家學者事先了

解）

項目內容 學校申請項目條件說明 學校需求說明

範例:

3-1 校園邊界灌溉溝渠的場域營造

範例:

1. 灌溉溝渠源自於聚落東邊的溪流，

是聚落農田灌溉的主要水源，也是

先民創建聚落的主要條件，具有歷

史意義。

2. 灌溉溝渠是先民使用當地溪流的卵

石砌築而成，手藝精美，具有傳統

文化上的意義。

3. 卵石砌築成的溝渠駁坎有水生植物

與動物寄生，形成豐富的微生態，

具有生態的意義。

範例:

1. 淨水措施：將校園邊的灌溉溝渠裡的雜

物清理乾淨，上游設立攔截網，使灌溉溝

渠流水恢復清潔，維護流水生態。

2. 教學場所：在校園接近灌溉溝渠的角落

闢設一處適合教學的場地，有地圖可以說

明灌溉溝渠的來源與流向，有說明牌或文

字顯示聚落開墾的簡史，協助師生瞭解聚

落的歷史人文之美。

3. 觀察路徑：溝渠周邊雜草清理乾淨，並

闢設一條可以接近溝渠的步道，甚至直接

站立在溝渠中的踏石，使師生、社區民眾

可以近距離觀察溝渠的砌石工藝之美、生

態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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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簽章 承辦處室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附件 3 

         ■申請表

教育部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非民間團體)       □核定表

              

申請學校：XXX 計畫名稱：109 年度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

計畫期程：109年 00月 00日至110年 7月 31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資本門 000元，經常門 000元)

向本部申請補(捐)助金額：       元(資本門 000元，經常門 000元)

自籌款□縣市政府 □學校：      元(資本門 000元，經常門 000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無□有

補(捐)助

項目

申請金額

(元)

核定計畫金額

(教育部填列)

(元)

核定補助金額

(教育部填列)

(元)

說明

業務費

1. 出席費、稿費、講座鐘點費及工
讀費、_____、______、______等
等訂有固定標準給付對象之費
用。

2. 依國內(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
台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
表規定之相關費用 。

3. 辦理業務所需    、   、
       、      、      。

設備及投資 1.資訊軟硬體設備:     、       
2.網站開發建置費用:     、   、

。
3.其他計畫設備費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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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

教育部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非民間團體)       □核定表

              

申請學校：XXX 計畫名稱：109 年度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

計畫期程：109年 00月 00日至110年 7月 31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資本門 000元，經常門 000元)

向本部申請補(捐)助金額：       元(資本門 000元，經常門 000元)

自籌款□縣市政府 □學校：      元(資本門 000元，經常門 000元)

合  計

承辦             主(會)計       首長

單位             單位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補(捐)助方式： 
□全額補(捐)助
□部分補(捐)助
指定項目補(捐)助□是□否
【補(捐)助比率　　％】

地方政府經費辦理方式：
□納入預算
□代收代付

□非屬地方政府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

要點辦理

彈性經費額度:

□無彈性經費

□計畫金額 2%，計     元(上限為 2 萬

5,000元)

備註：

一、本表適用政府機關(構)、公私立學校、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

二、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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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

教育部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非民間團體)       □核定表

              

申請學校：XXX 計畫名稱：109 年度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

計畫期程：109年 00月 00日至110年 7月 31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資本門 000元，經常門 000元)

向本部申請補(捐)助金額：       元(資本門 000元，經常門 000元)

自籌款□縣市政府 □學校：      元(資本門 000元，經常門 000元)

三、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本部各計畫補(捐)助要點及本要點經

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四、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友善經費報支專區-內審規定」

查詢參考。

五、非指定項目補(捐)助，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

六、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詳列向本部及

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部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

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七、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4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捐)助人事費、加班費、內部場地使

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八、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第

62條之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教

育部）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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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109年度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以下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

徵選說明會

壹、計畫依據

依據教育部109年2月5日臺教師(一)字第1090005370號函辦理。

貳、辦理目的

「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以「實踐校園空間、促
成師生關係、述說校園故事、融合社區文化與自然生態」的環境美學為宗旨，由教
學場域出發，藉由「境教」方式，營造兼顧自然環境、在地文化、學校需求及整體視
覺美感之校園，打造一座跨越校園、社區與社群間圍牆、展現文化創意與設計美力
的公共美學教育場域。

本計畫自105年至107年已執行三期，完成65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美感
環境再造，並評選出28所績優學校，為推動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與期待的能量，臺
中教育大學校園美感規劃輔導團隊為協助說明109年度補助計畫目標與相關申請
與審查作業內容，安排4場次說明會： 4月16日（東區花蓮場）、4月17日（北區
臺北場）、4月23日（南區高雄場）、4月24日（中區臺中場）。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規劃輔導團隊專案辦公室

肆、參加對象

一、公立高級中等學校之校長、主任、組長、藝文教師等人。
二、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業務相關人員。
三、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設計、監造、營造等相關人員。

伍、說明會及報名資訊

一、說明會訊息
場次/
課程代碼

日期 地點
研習
時數

報名人數及截
止時間

花蓮場 109/4/16 國立東華大學東華創新研究園區 3 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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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4931
（四）
上午/ 9：00~  

12：00

（舊教育大學）/五守樓406教室
地址：花蓮縣花蓮市華西路123號

小時 109/4/10(五)

臺北場
2784935

109/4/17
（五）
上午/ 9：00~  

12：00

臺北市救國團劍潭青年活動中心/教
育大樓318階梯教室
地址：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四段
16號(捷運劍潭站2號出口)

3
小時

150人
109/4/10(五)

高雄場
2784951

109/4/23
（四）
上午/ 9：00~  

12：00

高雄市大東文化藝術中心/演講廳
地址：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161號
(捷運大東站2號出口)

3
小時

200人
109/4/17(五)

臺中場
2784946

109/4/24
（五）
上午/ 9：00~  

12：00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求真樓/音樂廳
地址：臺中市西區民生路140號

3
小時

150人
109/4/17(五)

二、報名訊息：
1、 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http://inservice.edu.tw/ 依參加場次需要

以「課程代碼」搜尋並進行報名作業。
2、教職以外人員請至https://forms.gle/RnLh6TJ8SHYq8fWJA   進行報名，後續

依實際出席情況可登錄公務人員學習時數。
3、 各分區說明會每場依實際簽到核發3小時研習時數，請各校准予公（差）假

及課務排代。

陸、說明會聯絡人：

校園美感環境再造專案辦公室黃小姐或陳小姐；聯絡電話： 04-22181021或
1022；E-Mail：caepo@gm.nt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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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各場次說明會流程

一、東區：花蓮場
1、日期：109年4月16日（星期四）
2、地點：國立東華大學東華創新研究園區（美崙校區）/

五守樓406研習教室（花蓮市華西路123號）
3、說明會流程：

時間 主題 主講者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致詞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長官（待邀

請）

09:10-10:15
109 年度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與徵選

辦法說明

計畫主持人：顏名宏副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

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10:15-10:30 休息時間

10:30-11:30
校園美感教育與環境再造政策介紹

與成效案例分享
計畫主持人：顏名宏副教授

11:30-12:00 綜合討論 計畫主持人：顏名宏副教授
12:00- 賦歸

二、北區：臺北場
1、日期：109年4月17日（星期五）
2、地點：臺北市救國團劍潭青年活動中心/教育大樓318階梯教室(臺北市士林區

中山北路四段16號-捷運劍潭站2號出口)
3、說明會流程：

時間 主題 主講者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致詞 教育部長官（待邀請）

09:10-10:15
109 年度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與徵選

辦法說明

計畫主持人：顏名宏副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

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10:15-10:30 休息時間

10:30-11:30
校園美感教育與環境再造政策介紹

與成效案例分享
計畫主持人：顏名宏副教授

11:30-12:00 綜合討論 計畫主持人：顏名宏副教授
12:00- 賦歸

三、南區：高雄場
1、日期：109年4月23日（星期四）
2、地點：高雄市大東文化藝術中心/演講廳（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161號-捷運大

東站2號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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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說明會流程：

時間 主題 主講者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致詞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長官

（待邀請）

09:10-10:15
109 年度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與徵選

辦法說明

計畫主持人：顏名宏副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

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10:15-10:30 休息時間

10:30-11:30
校園美感教育與環境再造政策介紹

與成效案例分享
計畫主持人：顏名宏副教授

11:30-12:00 綜合討論 計畫主持人：顏名宏副教授
12:00- 賦歸

四、中區：臺中場
1、日期：109年4月24日（星期五）
2、地點：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求真樓音樂廳（臺中市西區民生路140號）
3、說明會流程：

時間 主題 主講者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致詞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王如哲校長

09:10-10:15
109 年度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與徵選

辦法說明

計畫主持人：顏名宏副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

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10:15-10:30 休息時間

10:30-11:30
校園美感教育與環境再造政策介紹

與成效案例分享
計畫主持人：顏名宏副教授

11:30-12:00 綜合討論 計畫主持人：顏名宏副教授
12: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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